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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請說明廢棄物分選技術，包括渦電流分離、光學分離、風力分離及比重分

選之原理及分離物質。（20分）

二、請說明廢棄物最終處置之安定掩埋法、衛生掩埋法、封閉掩埋法及海洋棄

置之定義及其基本設施。（20分）

三、有機廢棄物焚化處理效果之表示方法有破壞去除效率（DRE）及燃燒效率

（CE）兩種，請說明其定義。（20分）

四、請說明衛生掩埋場滲出水形成之內在外在因素為何？影響滲出水水量之

主要因素為何？滲出水水量如何推估？（20分）

五、請說明連續式都市垃圾焚化爐在焚化過程中之燃燒室溫度、爐之出口溫

度、空氣污染防制設備之入口溫度及煙囪排煙溫度各為何？並敘明其理

由。（20分）


